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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 2025 年班长轮训班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培养德智

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进一步加强班

级管理，提升班干部的综合素质和能力，充分发挥班长在班

级建设中的核心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 2025 年班长轮训

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如下： 

一、参培人员 

全部大一教学班班长，大二及大三班级新任职班长，往

届培训未获得培训证书的班长。 

二、培训时间及地点 

龙湖校区分两期进行，采用现场授课的方式。桐柏路校

区采取集体观看视频录播课的方式进行。 

（一）培训时间 



龙湖校区： 

第一期： 

10 月 31 日、11 月 3 日-11 月 6 日每晚 18:30-20:00， 

第二期： 

11 月 7 日、11 月 10 日-11 月 13 日每晚 18:30-20:00。 

桐柏路校区： 

11 月 7 日、11 月 10 日-11 月 13 日每晚 18:30-20:00。 

（二）培训地点 

龙湖校区在综合楼一楼会议室，桐柏路校区由化工与印

染工程学院安排地点。 

三、培训方式 

通过线下讲座、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工作。 

四、培训内容 

培训内容分为五大主题： 

（一）校园安全与危机应对 

（二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   

（三）网络舆情与风险防范 

（四）班级管理与学风建设 

（五）工作职责与作用发挥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全体参训学员要按时参加培训，带上纸笔认真记

录培训内容，积极参与课堂活动。原则上不得请假，如有特



殊情况需提交学院副书记签字盖章的假条，并在后批次培训

中补上课程，否则不予发放结业证书。 

（二）培训结束后，学员需统一进行考试。根据出勤情

况、平时课堂表现、笔试成绩，给出最终的考核成绩。对考

核合格的学员颁发结业证书，并评选出若干优秀学员。 

（三）请各学院填写《班长轮训班报名表》（附件 1），

确认班长的班级、姓名、学号和联系电话等信息，于 10 月

29 日下午 5 点前，将盖章后的报名表交到综合楼 A203，电

子版发送至邮箱 ygyszk@163.com。 

（四）所有班长填写报名表后，须在培训开始前根据所

在学院的批次加入对应的学习通班级（详见附件 2）。 

 

附件 1 班长轮训班报名表 

附件 2 2025 年班长轮训班开设批次 

 

 

学生工作部     

2025 年 10 月 28 日  



附件 1 

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班长轮训班报名表 

期数 班级 姓名 学号 联系电话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

附件 2 

2025 年班长轮训班开设批次 

批次 学院 学习通班级 

龙湖校区第一期 

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

 

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

软件学院 

机械工程学院 

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

计算机学院 

国际教育学院 

龙湖校区第二期 

管理工程学院 

 

商学院 

会计学院 

经济与贸易学院 

艺术设计学院 

人文政法学院 

外语学院 

土木工程学院 

理学院 

服装学院 

 

 

 



桐柏路校区 

纺织工程学院 

 

化工与印染工程学院 

材料工程学院 

 


